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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今日（四月三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姚思荣议员的提问和署理商务及经

济发展局局长陈百里博士的书面答复∶ 
  
问题： 
  
  根据《旅行代理商条例》（第 218 章），旅行社有法律责任就外游旅行服务（指

由香港出发的境外交通、境外住宿及境外活动的其中任何两项或全部构成的服务）

所收到的每笔外游费缴付印花征费。旅行社支付印花征费时须使用传统印花机或

电子印花征费系统（电子系统）为向顾客发出的收据加盖印花（而旅客须持有已

加盖印花的收据，才可获旅游业赔偿基金保障）。据悉，香港旅游业议会（旅议

会）最近通知各旅行社，由于传统印花机供应商将不再提供服务，所有传统印花

机将由今年七月一日起停用，届时所有旅行社必须使用电子系统为收据加盖印花。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是否知悉： 
  
（一）所有旅行社当中，目前有使用电子系统的数目及百分比，以及旅议会有何

措施确保全部旅行社在传统印花机停用前完成转用电子系统的准备工作； 
  
（二）旅议会有否制订应变方案，以应付电子系统因故障而无法为收据加盖印花

的情况；及 
  
（三）旅议会会否扩充电子系统的功能，以收集旅行社销售旅行团及自由行旅游

产品的数据，然后向旅游业界发放由该等数据产生的统计数字，以作市场分析和

开发新产品之用；若会，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旅行代理商如经营外游旅行服务，须就旅客所支付的外游费缴交征费。就此，

电子印花征费系统（电子系统）提供一个电子平台，让旅行代理商透过系统直接

就旅客所支付的外游费缴付征费，并处理相关的事宜，例如在网上增加电子印花

户口内的金额。旅客亦可透过电子系统在网上查核旅行代理商是否已就其交易缴

付征费，确保其合乎资格获得旅游业赔偿基金的保障。随着科技发展，并配合市

场付款模式的转变，电子系统自二○一八年六月一日开始推出以来，已有越来越

多的旅行代理商使用，而由于传统印花机的服务供应商不再提供相关服务，传统



印花机亦将于二○一九年七月一日起停止服务。 
  
  就姚思荣议员的提问，现回复如下： 
  
（一）旅游业赔偿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会）及香港旅游业议会（旅议会）一直

积极向旅行代理商推广使用电子系统，并提供培训及协助，包括开办培训工作坊

及设立训练专页，让旅行社职员熟习输入资料及发出电子印花。此外，委员会及

旅议会均设立了电话热线解答旅行代理商的查询，以及制作了双语视像教材及操

作手册让使用者随时参考。政府亦已向旅议会拨款四千万元推行旅行社资讯科技

发展配对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旅行社透过使用资讯科技提升生产力及服务质素，

当中包括使用电子印花征费系统。 
  
  现时约一千七百六十间持牌旅行代理商中，业务上需要缴付印花征费的旅行

社共有一千零四十六间，当中约四百六十间已开设／使用电子系统账户，可使用

系统缴付征费，占需要缴付印花征费的旅行社的数目约百分之四十四，而其所占

市场份额则约百分之八十七。 
  
  委员会及旅议会会继续采取多项措施，以协助相关旅行社尽快全面转用电子

系统，包括： 
  
（1）继续开办培训工作坊供旅行社员工参加（至今已开办二十一个培训工作坊，

约有八百人参与）； 
  
（2）为旅议会辖下八个属会作出安排，直接为其会员旅行社开办专场培训； 
  
（3）为所有参加过培训工作坊的旅行社开立系统的管理员帐户，方便有关旅行

社使用系统；以及 
  
（4）增拨人手，专职协助旅行社解决有关电子系统的问题，包括在有需要时到

旅行社实地为他们提供协助。 
  
（二）电子印花征费系统的设计、建立及测试均符合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的

指引及标准，并由资讯科技承办商负责监测及保养。系统自二○一八年六月一日

推行以来，一直运作畅顺。为预防受事故影响，系统设有双重保障，其日常运作

部分设有两个伺服器，当其中一个伺服器出现问题时，另一个伺服器便会即时自

动运作，以确保系统能继续运作。此外，系统使用双站运作模式，即运作系统与

后备系统分别设于香港的不同地区，万一运作系统受停电、火灾等事故影响，位

于另一地区的后备系统可投入运作，维持服务。 



  
（三）基于相关资料的敏感性及确保运作畅顺，现时的电子印花征费系统只要求

输入必须的资料，让旅行代理商的职员可方便快捷及可靠地完成交易，故此系统

现时并无储存其他可作详细销售或业务分析用途的资料。我们会继续与业界保持

沟通，并在合适时间检讨系统及研究有关进一步提升其功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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